
 

李華森律師事務所實習資訊 

 

■公司名稱: 李華森律師事務所 

■實習地點: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279 號 

■連絡電話: 08-766798 李華森律師 

■網頁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yylawfirm/  

■實習期間: 寒/暑假 

■實習注意事項: 

1.實習對象:大三、大四學生。 

2.財金法律學系實習時間需 108 小時；法律學系實習時間需 72 小時

(法律系 111 年入學學生為 108 小時)。 

3.若有實習意願請於禮貌的寫信向系院上報名登記，除基本信件禮儀

外，請一併附上履歷、自傳及歷年成績單，以利後續供實習單位參

考。 

4.若需致電事務所詢問，也請注意電話禮儀與相關問答進退。 

6.若經實習單位確認可以至事務所實習，請記得事先填寫【實習電子

表單】，以利實習前之相關實習保險事宜。 

6.實習單位若安排面試，請同學著正裝，或整齊之服裝應試。 

7.實習單位會將實習相關時數統計及考核評分表寄送至系、院辦。請

同學們將其他實習相關表件備妥送至系辦。 


